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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二、中央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总局

三、实施机关：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五、子项：

1.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

2.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

3.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4.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

5.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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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

7.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

8.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9.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

10.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等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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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
【000131101001】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 000131101001】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发证（ 000131101001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延续（ 000131101001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许可范围变更（00013110100103）

（ 4） 重 要 工 业 产 品 生 产 许 可（ 建 筑 用 钢 筋 ） 名 称 变 更

（ 000131101001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补领（ 000131101001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建筑用钢筋）其他（取证方式变更）

（ 00013110100106）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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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6）《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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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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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

生产许可证核发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建筑用钢筋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 2）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3）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2）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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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产业政策符合性材料（不涉及产业政策的，延续、名称变更、

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

形不提交）

（ 4）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5）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适用于企业申请延续免实地核查）

（ 6）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7）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

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

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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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

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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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 2）《关于印发钢铁水泥行业兼并重组企业优化生产许可审批工作程

序的通知》（质检监函〔 2016〕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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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审批机构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正在生产的产品被列入目录的，应当在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的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出。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收到企

业的申请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

业申请后，应当组织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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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作出受理决定。

申请材料不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或

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七条　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指派 2 至 4 名核查人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

同一单位。

实地核查工作中，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派 1 名观察员。

第十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30 日内将实地核查结论书面告知被核查企业。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企

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生产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

定的，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

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作出不予生产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企业，

并说明理由。

（ 3）《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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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是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4. 承诺审批时限：3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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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

改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

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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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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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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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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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
【000131101002】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 000131101002】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发证（ 000131101002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延续（ 000131101002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许可范围变更（ 000131101002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名称变更（ 000131101002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补领（ 000131101002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水泥）其他（取证方式变更）（00013110100206）

4. 设定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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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6）《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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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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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

生产许可证核发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水泥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 2）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3）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2）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 3）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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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产业政策符合性材料（不涉及产业政策的，延续、名称变更、

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

形不提交）

（ 4）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5）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适用于企业申请延续免实地核查）

（ 6）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7）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

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

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

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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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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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 2）《关于印发钢铁水泥行业兼并重组企业优化生产许可审批工作程

序的通知》（质检监函〔 2016〕48 号）。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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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现场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正在生产的产品被列入目录的，应当在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的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出。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收到企

业的申请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

业申请后，应当组织对企业进行审查。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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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出受理决定。

申请材料不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或

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七条　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指派 2 至 4 名核查人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

同一单位。

实地核查工作中，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派 1 名观察员。

第十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30 日内将实地核查结论书面告知被核查企业。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企

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生产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

定的，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

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作出不予生产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企业，

并说明理由。

（ 3）《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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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4. 承诺审批时限：3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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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改

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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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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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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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企

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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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000131101003】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000131101003】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发证（00013110100301）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延续（000131101003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许可范围变更

（ 00013110100303）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名称变更（00013110100304）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补领（00013110100305）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其他（取证方式变更）

（00013110100306）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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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6）《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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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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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

生产许可证核发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 2）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3）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2）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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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4）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适用于企业申请延续免实地核查）

（ 5）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6）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资

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1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单

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产

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委

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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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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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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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现场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企业正在

生产的产品被列入目录的，应当在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规

定的时间内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的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出。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收到企

业的申请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

业申请后，应当组织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作出受理决定。

申请材料不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或

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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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指派 2 至 4 名核查人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

同一单位。

实地核查工作中，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派 1 名观察员。

第十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30 日内将实地核查结论书面告知被核查企业。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企

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生产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

定的，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

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作出不予生产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企业，

并说明理由。

（ 3）《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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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4. 承诺审批时限：3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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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改

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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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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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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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45

1.4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
【000131101004】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 000131101004】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发证（ 000131101004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延续（ 00013110100402）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许可范围变更（000131101004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名称变更（ 000131101004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补领（ 000131101004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人民币鉴别仪）其他（取证方式变更）

（ 00013110100406）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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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6）《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47

（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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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

生产许可证核发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人民币鉴别仪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 2）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3）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2）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 3）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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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4）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适用于企业申请延续免实地核查）

（ 5）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6）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

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

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

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

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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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

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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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

遗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

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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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现场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企业正在

生产的产品被列入目录的，应当在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规

定的时间内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的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出。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收到企

业的申请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

业申请后，应当组织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作出受理决定。

申请材料不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或

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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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指派 2 至 4 名核查人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

同一单位。

实地核查工作中，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派 1 名观察员。

第十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 30 日内将实地核查结论书面告知被核查企业。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企

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生产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

定的，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

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作出不予生产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企业，

并说明理由。

（ 3）《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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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是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4. 承诺审批时限：3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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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

改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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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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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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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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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000131101005】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 要 工 业 产 品 生 产 许 可（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铁 路 桥 简 支 梁 ）

【 000131101005】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发证

（ 000131101005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延续

（ 000131101005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许可范

围变更（ 000131101005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名称变

更（ 000131101005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补领

（ 000131101005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其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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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方式变更）（ 00013110100506）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6）《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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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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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

生产许可证核发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 2）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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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3）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2）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 3）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4）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适用于企业申请延续免实地核查）

（ 5）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6）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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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

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

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

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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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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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现场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企业正在

生产的产品被列入目录的，应当在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规

定的时间内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的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出。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收到企

业的申请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

业申请后，应当组织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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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作出受理决定。

申请材料不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或

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七条　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指派 2 至 4 名核查人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

同一单位。

实地核查工作中，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派 1 名观察员。

第十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30 日内将实地核查结论书面告知被核查企业。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企

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生产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

定的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

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作出不予生产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企业，并

说明理由。

（ 3）《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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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4. 承诺审批时限：3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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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改

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

工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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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71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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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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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
【000131101006】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 000131101006】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发证（ 000131101006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延续（ 000131101006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许可范围变更（000131101006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名称变更（ 000131101006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补领（ 000131101006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电线电缆）其他（取证方式变更）

（ 00013110100606）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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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5）《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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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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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

生产许可证核发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2）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 3）对电线电缆产品，在审批环节不再开展现场审查，企业提交申

请单、产品检验合格报告、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和保障质量安全承诺书后，

经形式审查合格即发放许可证。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未经现场审查发放许可证的企业，审批机关要在发证后 1 个月

内开展现场核查，对不具备生产条件、提供虚假材料的要依法处理。

（ 2）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3）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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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产业政策符合性材料（不涉及产业政策的，延续、名称变更、

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

形不提交）

（ 4）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5）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6）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

产品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

委托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

告或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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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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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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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审批机构形式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七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

门或其委托的下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办

理生产许可事项包括：发证、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等

情形。

第十五条　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生产许可证主管

部门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

企业不受理；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企业当场更正；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市场监管总局实施审

批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实施审批的（不含危险化学品）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 2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四）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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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应当即时作出受理决定，并出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受理决

定书》。

  第二十五条　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实施审批的（不含危险化

学品），经形式审查，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的许可申请，应当自受理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

定，并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将相关决定文书和电子证书送达企

业；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应当自受理决定之日起 10 个日内作出不予许可

决定，并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

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3）《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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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4. 承诺审批时限：5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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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

改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

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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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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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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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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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
【000131101007】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 000131101007】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发证（ 000131101007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延续（ 000131101007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许可范围变更（000131101007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名称变更（ 000131101007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补领（ 000131101007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其他（取证方式变更）

（ 00013110100706）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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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5）《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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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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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除食品相

关产品、化肥外）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2）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2）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 3）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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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产业政策符合性材料（不涉及产业政策的，延续、名称变更、

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

形不提交）

（ 4）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5）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适用于企业申请延续免实地核查）

（ 6）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7）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说明（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资

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1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单

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产

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委

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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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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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

遗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

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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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现场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企业正在

生产的产品被列入目录的，应当在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规

定的时间内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企业的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出。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收到企

业的申请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

业申请后，应当组织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作出受理决定。

申请材料不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或

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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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指派 2 至 4 名核查人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

同一单位。

实地核查工作中，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派 1 名观察员。

第十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30 日内将实地核查结论书面告知被核查企业。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企

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生产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

定的，市场监管总局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

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作出不予生产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企业，

并说明理由。

（ 3）《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4）《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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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企业颁

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决定

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4. 承诺审批时限：30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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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改

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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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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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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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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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000131101008】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000131101008】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 重 要 工 业 产 品 生 产 许 可（ 危 险 化 学 品 包 装 物、 容 器 ） 发 证

（ 00013110100801）

（ 2） 重 要 工 业 产 品 生 产 许 可（ 危 险 化 学 品 包 装 物、 容 器 ） 延 续

（ 000131101008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许可范围

变更（ 000131101008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名称变更

（ 00013110100804）

（ 5） 重 要 工 业 产 品 生 产 许 可（ 危 险 化 学 品 包 装 物、 容 器 ） 补 领

（ 000131101008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其他（取

证方式变更）（ 00013110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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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5）《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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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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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除食品相

关产品、化肥外）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产品检验改为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

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 2）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 3）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产品，在审批环节不再开展现场审

查，企业提交申请单、产品检验合格报告、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和保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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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承诺书后，经形式审查合格即发放许可证。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未经现场审查方式发放许可证的企业，审批机关要在发证

后 1 个月内开展现场审查，对不具备生产条件、提供虚假材料的要依法

处理。

（ 2）对获证企业持续保持获证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 3）开展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 4）对为企业申请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检

测机构，审批部门要开展符合性检查；对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检测机

构以及通过提供虚假检验检测报告骗取许可证的获证企业，县级以上地方

市场监督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4）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5）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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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1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单

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产

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委

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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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政策材料（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

产品，以及产品降级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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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审批机构形式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七条　企业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向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或其委托的下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办理生产

许可事项包括：发证、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等情形。

第十五条　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生产许可证主管

部门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

企业不受理；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企业当场更正；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市场监管总局实施审

批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实施审批的（不含危险化学品）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 2 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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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四）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

的，应当即时作出受理决定，并出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受理决定书》。

第二十五条　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实施审批的（不含危险化学

品），经形式审查，省级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的许可申请，应当自受理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并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将相关决定文书和电子证书送达企业；形

式审查不合格的，应当自受理决定之日起 10 个日内作出不予许可决定，

并自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3）《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四）

优化审批服务。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

可证核发”等 1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

理……及其附件第 355 项。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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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 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16 号）。

（ 3）《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放 5 类产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权限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市监质监〔 2020〕152 号）中的“三、

进一步优化生产许可审批服务”“（二）进一步押送审批时限。各省级市

场监管部门要全面梳理优化生产许可审批各环节流程，压缩时间，将后置

现场审查模式审批时限和告知承诺审批时限压缩至 5 个工作日内。

4. 承诺审批时限：5 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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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改

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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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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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114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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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
【000131101009】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 000131101009】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发证（ 000131101009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延续（ 000131101009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许可范围变更（ 000131101009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名称变更（ 000131101009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补领（ 000131101009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化肥）其他（取证方式变更）（ 00013110100906）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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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决定》（国发〔 2019〕19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

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 2020〕29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6）《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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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营业执照；

（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 8）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限制新建的情况。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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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化肥）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实行告知承诺

6. 具体改革举措：

（ 1）制订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

和所需材料。

（ 2）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直接作

出许可决定。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许可证（包括许可范围变更）的企业开展

例行检查，发现虚假承诺或者承诺严重不实的要依法处理。

（2）对许可有效期届满延期换证的企业，在日常监管中核查承诺情况。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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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的减少生

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 3）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 4）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重组）

（ 5）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并重组）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

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

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

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

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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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121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审批机构形式审查；

（ 4）审批机构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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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

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2020〕29号）。

（2）《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的通知》（国发〔2021〕7号）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三）实

行告知承诺。为在农业、制造业、生产服务、生活消费、电信、能源等领

域大幅简化准入审批，在全国范围内对37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

诺”及其附件1第108项“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食品相关产品、

化肥）。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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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4. 承诺审批时限：当场审批。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改

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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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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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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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此为化肥产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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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申请企业就申请审批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事项，郑重作出

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

有效；

二、已经知晓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法定条件和要求；

四、本企业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经营

活动；

五、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行

政审批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企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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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本行政审批机关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事项告知

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适用于

食品相关产品）；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

二条、第六十八条；

（五）《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国发〔2019〕19号）

（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

业松绑减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通知》（国办发〔2020〕29号）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

（八）《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

（九）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及相关产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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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二、法定条件

申请生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产品的企业应当具

备以下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

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八）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上述条件应当符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及相

关产品实施细则的规定。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

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名称变更、补领以及许可范围变更中

的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和产品降级等情形不提交）；

（三）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补领情形不提交）；

（四）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等相关法律文件（适用于兼并

重组）；

（五）被收购、兼并、重组企业的证书注销申请（适用于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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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组）。

四、违诺惩戒

（一）对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承诺不实、隐瞒有关情况、

不符合产品实施细则要求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撤销其生产

许可证，按照未取得决定擅自从事相关活动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并依法予以公开。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二）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三）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

的，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五、其他

（一）企业应具有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一年内的产品检

验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型式试验报告、委托产品检验报告或

省级及以上政府监督抽查检验报告当中一类报告，型式试验报

告或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项目应覆盖现行有效生产许可证实施

细则规定的项目。

（二）从经评价合格的供应商进行采购，保存供应商评价

记录、采购合同；不应使用回收料进行生产（适用于食品相关

产品）。

（三）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相关工业产品生产经营

活动。

（四）市场监管部门将公示告知承诺获证企业提交的告知承

诺书，接受社会监督。

（五）市场监管部门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30日内对发证、

延续和许可范围变更的获证企业组织开展全覆盖例行检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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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企业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及承诺情况进行检查。企业应准

备好以上相关材料，接受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必要时

可以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六）违诺失信行为等级划分标准：发现获证企业实际情况

与承诺内容不符，若为填写、打印错误的，属于轻微违诺失信，

责令其更正；若为基本生产条件、检验报告和产业政策材料中有

一项及以上不符合规定的，属于严重违诺失信，依法撤销生产

许可证；对其他情形，属于一般违诺失信，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未达到许可条件的，依法撤销生产许可

证。发现企业以欺骗、提交虚假材料等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应

当依法撤销生产许可证，并依法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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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等相关产品）

【000131101010】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000131101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重 要 工 业 产 品 生 产 许 可（ 直 接 接 触 食 品 的 材 料 等 相 关 产 品 ）

【 000131101010】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食品相关产品）发证（ 00013110101001）

（ 2）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食品相关产品）延续（ 00013110101002）

（ 3）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食品相关产品）许可范围变更（ 00013110101003）

（ 4）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食品相关产品）名称变更（ 00013110101004）

（ 5）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食品相关产品）补领（ 00013110101005）

（ 6）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食品相关产品）其他（取证方式变更）

（ 00013110101006）

4. 设定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 3）《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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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

批程序的决定》（国发〔 2018〕33 号）

（ 4）《 国 务 院 关 于 在 全 国 推 开“ 证 照 分 离 ” 改 革 的 通 知 》（ 国 发

〔 2018〕35 号）

（ 5）《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

（ 6）《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市监

质监〔 2018〕190 号）

（ 7）《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实行告知承诺

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监质监（ 2018）73 号）

（ 8）《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实施细

则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

（ 3）《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7. 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8. 审批层级：省级

9. 行使层级：省级 / 直属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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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受理层级：省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15. 要素统一情况：部分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 1）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当覆盖所申请生产或者加

工的产品或包含相应的行业表述；

（ 2）有与所申请生产的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具

体要求见实施细则）；

（ 3）产品质量安全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具体要求见实施细则）；

（ 4）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情况（具体要求见实施

细则）；

（ 5）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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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十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

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食品相关

产品）

4. 许可证件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5. 改革方式：实行告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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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改革举措：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

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许

可决定。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许可证（包括许可范围变更）的企业开展

例行检查，发现虚假承诺或者承诺严重不实的要依法处理。

（ 2）对许可有效期届满延期换证的企业，在日常监管中核查承诺

情况。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 1）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 2）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

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

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

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

项目。

（ 3）产业政策材料

（ 4）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

第八条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未按规定期限提出延续

申请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企业在申请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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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所申请产品

单元（或产品品种，具体详见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型式试验报告、委托

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一类报告。所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

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检验项目应覆盖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

项目；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第九条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

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不超过 1 年提出延续申请，企业

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产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

（三）产业政策材料；

（四）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五）对于申请免实地核查的，若生产地址、产能、重要生产工艺和

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与最近一次实地核查时相比未发生变化，

应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业申请生产许可

证延续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第十条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

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

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情形，企业应当在发生变化

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在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保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三）产品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变化后送检的合格报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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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验报告同第八条要求（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四）产业政策材料（减少生产场点、生产线、产品，以及产品降级

情形不提交）。

第十一条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

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企业应当在

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二）企业住所或生产地址名称变更的，提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变更说明。

第十二条　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

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应提交《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第十三条　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延续或许可范围变更，且同时名称变

更或补领的，应按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

同取证的，在办理生产许可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

等事项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取证方式变更

（一）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申请

变更为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的，

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分别填写《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一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二）企业与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共同取证

申请变更为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独立取证的，

企业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厂（场）点等单位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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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申请单》，申请类别处选择“其他”，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

栏写明申请取证方式变更的情况。

（ 2）《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实行告知承诺

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监质监（ 2018）73 号）。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通过窗口或网络等方式接受申请人的行政审

批材料，包括《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全国食品

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的生产

条件、检验手段、技术文件、质量管理制度、责任制度、产品检验报告等

实行告知承诺。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当场办

理审批，经形式审查合格的，依法颁发生产许可证。 企业获证后 30 日内，

市场监管部门将实施全覆盖例行检查。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

批程序的决定》（国发〔 2018〕33 号）。

（ 2）《 国 务 院 关 于 在 全 国 推 开“ 证 照 分 离 ” 改 革 的 通 知 》（ 国 发

〔 2018〕35 号）。

（ 3）《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中的“二、大力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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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三）实行告知承诺”及其“附件第 108 项”。

（ 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

（ 5）《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实行告知承诺

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监质监（ 2018）73 号）。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部分情况下开展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2. 法定审批时限：60 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国

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企业

颁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证书）；作出不准予许可

决定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

理由。

4. 承诺审批时限：当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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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

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产品的有关标准、要求发生改

变的，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组织核查和检验。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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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核查和检验。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

准及技术要求发生改变而修订实施细则的，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新建或者重大技术

改造）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出申请。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

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或者生产地址名

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

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1 个月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但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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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期满 6 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市场监管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

企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

入目录产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列入目录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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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有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并定期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自取得生产许可之日起，企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获证未

满一年的企业，可以于下一年度提交自查报告。

4. 年报周期：1 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